 供 货 合 同

甲方:  中高后勤服务（云南）有限公司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乙方：  昆明水淼商贸有限公司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甲乙双方本着共同发展、诚实守信、互惠互利的原则，双方就甲方向乙方采购茅台系列酒等白酒之事宜，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　　

一、乙方责任 

1、乙方所供酒水产品，必须符合产品的质量标准，如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或者达不到标准，甲方无条件退货或换货，同时负责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。　　

2、乙方需按甲方所需产品规格、数量按时送货，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送货或拖延。 　　

3、在本合作协议书有效期内，乙方调整产品价格，应及时通知甲方，经双方协商按市场价格定价，在同等条件下秉承优先、优质、优惠的原则。 　　

4、乙方负责送货到甲方指定的地点，由乙方承担运输费用。

二、甲方责任 　　

1、乙方按照双方约定清单提供符合要求的产品后，甲方不得以不合理要求拒收货物。　　

2、按照双方协商的结算方式在合同期内结算货款。 　

三、结算方式

乙方开具发票，甲方收到发票后，以 网银转账 方式结算。

户名：昆明水淼商贸有限公司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昆明十里长街支行
账号：2502039809100016280
四、供货清单
	产品品牌
	品名
	单位
	数量(件)
	单价

(元/件)
	金额(元)

	茅台系列
	53°500ml金王子
	件
	70
	930
	65100

	合计
	大写人民币：陆万伍仟壹佰元整 
	65100


五、本协议未尽事项，甲乙双方另行协商，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经双方代表签字生效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 　　

甲方：中高后勤服务（云南）有限公司 乙方：昆明水淼商贸有限公司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昆明市西山区金广路亚龙小区7-14号商铺
委托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表：

签订时间:2025年12月23日           签订时间:2025年12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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